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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毆陳子遷案3人判囚 最高入獄34月
1人判入教導所 陳子遷盼被告深刻認錯吸取教訓

2020年5月，黑暴分子在港島發動非法遊行掀暴亂。當時，律師陳子遷在經過銅鑼

灣時怒斥暴徒破壞店舖，遭到暴徒三度追打圍毆致重傷。涉案其中3名青年早前承認

蓄意傷人及非法集結罪，另一名貨車司機唐健帮在受審期間改口認暴動及蓄意傷人罪。4人

昨日在區域法院判刑，暫委法官鄧少雄認為唐健帮首批率先及兩度襲擊陳子遷，罪責更重，

判其入獄34個月。在認罪的3人中，兩男分別判囚25個月及19個月，餘下一名犯案時15歲

被告被判入教導所。陳子遷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希望涉案被告真正有悔意，接受法律懲

罰的同時，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從中吸取教訓，將來重投社會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安樂機電設備工程
有限公司（安樂機電），與其他機構在4年間屢
應對方要求報價更高，以助投得空調工程合約，
涉及工程銷售總額約20億港元，構成合謀定價、
瓜分市場及圍標，違反《競爭條例》的第一行為
守則。競爭事務委員會今年6月在競爭事務審裁
處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昨日公布，在首輪訴訟
及競委會即將就關連事宜展開的第二輪訴訟中，
安樂機電已同意承認法律責任，並被判罰1.5億港
元。
競委會昨日表示，於首輪訴訟及競委會即將就

關連事宜展開的第二輪訴訟中，安樂機電設備工
程有限公司（安樂機電）已同意承認法律責任，

並已按照競委會的《為從事合謀行為之業務實體
而設的合作及和解政策》，與競委會訂立合作協
議，而涉案的安樂機電員工，包括高級工程師佘
嘉偉和高級工程師鄭潔純，亦同意承認法律責任
和跟競委會達成合作協議（統稱「合作答辯
人」）。
根據該合作協議，雙方將共同向審裁處申請下

列命令：宣布安樂機電違反了《條例》的第一行
為守則，以及宣布佘和鄭牽涉入違反該守則。就
首輪和第二輪訴訟，對安樂機電施加1.5億港元的
罰款，及向業務實體答辯人收取競委會的調查費
用及訟費。以上申請須經審裁處作出決定。
除了向審裁處申請上述命令，以上的答辯人以

及安樂機電的母公司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安
樂工程）將需要按照合作協議，遵從多項額外規
定，包括就首輪及第二輪訴訟，向競委會提供全
面協助，以及按競委會所定的要求，加強整個集
團的競爭合規措施。
考慮到安樂工程及安樂機電主動與競委會接

觸，以處理該會的執法行動，並承諾履行合作協
議中所有規定，競委會將行使酌情權，向審裁處
申請押後首輪訴訟中涉及安樂工程的法律程序，
但至於涉及安樂機電的法律程序，則仍會繼續進
行。

有關合謀行為影響市民大衆

競委會行政總裁畢仲明表示，今次的執法行動
成功揭露及打擊了本港兩間在空調工程界甚具規
模的公司持續多年的合謀行為。「空調供應是現
代生活的必需品，有關合謀行為影響到不少住戶
及在商業大廈工作的市民大衆。有關的執法行動
亦進一步展示，打擊影響民生的合謀行為繼續是
競委會的執法重點之一，尤其是當涉案公司乃該
市場具規模和活躍的參與者。」
他指出，競委會與本案數名答辯人達成合作協

議，從執法角度而言，協議一經法庭接納，將節
省抗辯聆訊所需的大量時間和公共資源，令該會
有效及迅速地處理執法個案，亦於處理法律責任
問題和確保合規的事宜上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安樂機電認違競爭法被罰款1.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20年7月1日，一批黑暴分
子在港島區非法遊行釀暴亂，警方對暴徒展開圍捕。當時，
3名學生在天后一大廈梯間被搜出身上有卡式石油氣連火
槍、伸縮棍及錘子，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及管有物品意圖
損壞財產等罪。其中一名案發時15歲男生開審前認罪，餘
下兩人受審後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裁判官王證
瑜指出，本案控罪嚴重，涉案物品可造成損壞及對人身造成
傷害，禁閉式刑罰是無可避免的，將3被告還押至11月17
日判刑。
3名被告依次為犯案時17歲女學生關海翹及兩名同為15歲
男生。關與次被告被控於2020年7月1日在天后僑興大廈2
樓樓梯間保管一支卡式石油氣連火槍，意圖在無合法辯解的
情況下使用，以損壞他人財產。
第三被告被控於同日同地的公眾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

解，而攜有一支伸縮棍，及保管一個錘子，意圖在無合法辯解
的情況下使用，以損壞他人財產。他在開審前承認一項在公眾

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及一項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
裁判官王證瑜昨日在裁決時表示，被告被捕時身穿黑衣，

其手機套內有「光時」口號貼紙。警員當時在涉案的背囊中
搜出首被告的學生證，次被告曾將背囊放到涉案後樓梯，唯
一合理推斷是首、次被告有份保管或控制該背囊，意圖造成
損壞，而次被告若沒有參與「示威」，根本無須走到大廈後
樓梯躲避，甚至逗留40分鐘之久。
針對首被告關姓女學生的控罪，王官指其背囊內有防毒面

罩、濾罐和手套等示威者常用物品，而辯方亦不爭議在其背
囊搜出卡式石油氣連火槍及關的學生證，也沒有證據顯示其
他人曾在涉案物品附近出現，或曾接觸物品。
王官表示，警員還在兩名被告身上和隨身物品內搜出「光

時」貼紙，唯一合理推斷是首、次被告有份保管或控制該背
囊，意圖造成損壞。由於控罪及本案案情嚴重，禁閉式刑罰
是無可避免，因此將案件押後判刑，以待法庭索取更生中
心、教導所及勞教中心報告。

3學生涉藏火槍等攻擊性武器罪成候判

是案中4名被告依次為現年33歲的貨車司機唐健
帮、27歲男子譽韋崙、25歲無業男鄭學洺及17

歲青年王浩雲，同被控暴動及有意圖傷人罪。控罪
指，4人於2020年5月24日在銅鑼灣禮頓道及加路連
山道一帶參與暴動，意圖使陳子遷身體受嚴重傷害而
非法及惡意傷害他。經認罪協商後，譽韋崙、鄭學洺
及王浩雲早前同承認非法集結和蓄意傷人罪。唐健帮
原本不認罪受審，但在受審時被法官裁定表證成立後
改為承認暴動及蓄意傷人罪。
法官鄧少雄昨日判刑時表示，當日有人在網上煽動
非法集結，有預謀但沒有精密、周詳計劃。當日，數
千暴徒參與堵路、破壞特定商店等，事主陳子遷因而
出言譴責，卻遭20多人襲擊，歷時約一分鐘。陳當時
孤身一人，無人施以援手，被告施襲有可能引發其他
暴徒參與。陳當時頭部受兇殘襲擊，若有人失控將鑄
成大錯，可能對陳造成永久傷害，而陳沒有受更大傷
害屬不幸中的大幸。

唐兩度襲擊陳 激發他人施暴
就審訊途中認罪的首被告唐健帮，鄧官指他是首批

襲擊陳的人之一，之後更第二度與他人圍毆陳，其行
為令非法集結加入暴力元素，演變成暴動，破壞社會
安寧，變相激發他人使用暴力，罪責明顯更重，故予
加刑，但考慮他有反省、後期認罪酌情扣減，最終兩
罪總刑期為34個月。
對審前認罪的3名被告，報告顯示3人重犯可能性
低。其中，被告譽韋崙、鄭學洺在不同時段認罪，分
別獲減刑四分一及三分一，而鄭學洺因案件患上創傷
後遺症，反映他有悔疚，故兩人刑期分別為判囚25及
19個月。至於犯案時15歲的王浩雲，報告指他適合勞
教中心，但鄧官認為着重紀律培訓、事後有3年監管的
教導所較適合他，遂判其入教導所。

料非首次上街搗亂逞暴
陳子遷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始終

相信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也尊重法庭的判決。但身
為經受過黑暴分子殘忍暴力的受害人，他絕對相信襲
擊他的人充滿仇恨，是有目標地針對他而來，也不是
貿貿然行動。在施襲過程中，各人扮演了不同角色，
有人開傘掩護，有人擋路，有人施襲，所以不相信他

們是無組織無部署。
他直言，案發前，黑暴肆虐香港已經有一段時間，

從各人的裝備打扮及默契程度來看，相信他們不只一
次上街搗亂逞暴，所以不認為他們是因一時愚蠢、魯
莽犯案。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由亂到治，陳子遷

表示，犯過事的年輕人應當自我反省。他希望涉案被
告真正有悔意，接受法律懲罰的同時，深刻認識自己
的錯誤，從中吸取教訓，將來重投社會做一個對社會
有貢獻的人，但前提必須是先要放下自己仇意和歧
見，否則即使出獄後仍有可能繼續從事反中亂港的行
為，再度成為階下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8月25日荃灣黑暴暴
動案，涉案的3男2女被裁定非法集結等罪成並判囚。其中
一名被判囚11個月的女教師，聲稱警員「拉錯人」，於早
前提出定罪覆核，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聆訊。裁判官李志
豪指辯方觀點出錯，直言除非被告不知何故「從天而降」，
否則該女子必然是被告，遂駁回被告的定罪覆核、維持原
判。
提出定罪覆核的女被告郭芷晴（22歲，教師），今年8月

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立，上月被判囚11個月。當時，裁判
官李志豪以12個月為量刑起點，因案件延誤而減刑1個月，

總刑期為11個月。被告即時提出定罪覆核，昨日由懲教人
員押解上庭應訊。
李官在考慮控辯雙方陳詞後，同意辯方的觀點出錯。辯方

的理據指稱，有一名警員制服一名女子，卻未能辨認出是被
告，其後女子轉交另一警員處理，但兩者未能肯定為同一
人，因此證供上有缺陷。
李官反駁，除非被告不知何故「從天而降」，否則該被捕

的女子必然是被告。同時，警員曾以裝束及裝備等辨認被
告，亦可從現場環境證供作推論，故裁定維持現有定罪，駁
回被告的覆核申請。

女教師非法集結案 提定罪覆核被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受反中
亂港勢力操控的學生組織「學生歷
量」，於2019年12月在中環舉行鼓吹
分裂國家的集會，其間有暴徒拆走國
旗及引發暴亂，警方果斷執法並奪回
被黑衣人搶走的國旗。其間，一名男
生飛踢一名高級督察腰背，在被制服
時有另一名男生衝前搶犯。兩人分別
承認襲警及協助罪犯罪，但否認暴動
罪受審，昨日在區域法院被裁定暴動
罪成。暫委法官葉啓亮狠批兩被告的
自辯內容匪夷所思，而其中一被告腳
踢警員等同產生另一暴動，擴大暴力
範圍。
兩名被告為同為23歲的學生陸家裕
和蕭子峰。葉官昨日綜合證供指，事
發於2019年12月22日，現場為愛丁
堡廣場5號大會堂外，有蒙面人包圍
及辱罵警員，有人向警員潑水。蕭子
峰腳踢蔡姓高級督察，多人包圍警員

施襲。蕭子峰掙脫逃走，陸家裕因衝
前搶犯被當場制服。
兩被告早前自辯稱，因視線受阻而

無法看清蒙面人襲警的過程。葉官昨
日反駁指，被告眼前並非密不透風的
瓦磚牆面，即使有記者高舉相機，都
不會長時間阻擋視野，被告的供詞難
以信服。蕭子峰自辯稱被胡椒噴劑噴
中，感覺身體炙熱刺痛，但根據片
段，他當時並沒有後退休息，反而衝
前扶起另一人，說法不合常理。
葉官認為兩名被告身處人群前排，

刻意置身於暴動核心，其間，蕭子峰
一度衝前踏入「風眼中心」，故兩人
並非圍觀者或路經途人。由蒙面人襲
警開始，現場衝突已演變成暴動，蕭
子峰在人群前方襲警，陸家裕嘗試拉
走蕭，都導致暴動程度升級。
案件押後至本月16日求情，兩被告
還押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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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律師陳子遷在經過銅鑼灣時怒斥暴徒破壞店舖，遭到暴徒三度追打圍毆致重傷。 資料圖片

◆2019年「學生歷量」在中環舉行鼓吹分裂國家的集會，其間有暴徒拆走國旗
及引發暴亂，一名男生飛踢一名高級督察腰背。 資料圖片


